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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

件
渝卫办发﹝2018﹞225 号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实施 2018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盛经开区卫

生计生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，陆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，陆军第

958 医院，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，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，重

庆药品交易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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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（2018 年版）（以下简称 2018 年版

目录）已于 10 月 25 日发布（国卫药政发〔2018〕31 号），为

做好 2018 年版目录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国家通知要求和相关会议精神，重庆市从 2018 年

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2018 年版目录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8 号）要求，

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布后，各地原则上不应再有增补药品。

原《国家基本药物重庆市补充药物目录》（2013 年版）自 2018

年 11 月 1 日起自动废止。

二、重庆药品交易所要梳理 2018 年版目录药品挂网情况，

开通绿色通道，确保目录内药品应挂尽挂，畅通采购渠道。应在

交易平台对 2018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进行醒目标注，向

医疗机构推送优先采购提示信息。统计分析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2018 年版目录药品配备使用数量、金额及其占本机构配备使用

药品总数量和金额比例的基线数据和定期变化情况。

三、各区县联合体要及时组织开展联合体采购目录与 2018

年版目录的比对工作，根据诊疗需求，按照基药优先原则，调整

完善联合体采购目录，做到 2018 年版目录药品应采尽采，并制

定措施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。

四、各医疗机构应及时开展本机构用药目录与 2018 年版目

录的比对工作，根据诊疗需求，按照基药优先原则，调整完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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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用药目录，做到 2018 年版目录药品应进尽进。完善院内信

息系统，对基本药物进行显著标识，推出提示信息，引导医生优

先使用。依据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及其他药品使用管理规定，制定

本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，科学设置临床科室基本

药物使用指标，并纳入各医疗机构内部考核体系。在制定和实施

临床路径、诊疗指南、治疗方案的过程中，应优先选择基本药物。

充分发挥药师作用，将基本药物优先使用情况纳入处方点评重要

内容，定期统计分析通报。

五、各联合体和医疗机构调整药品目录过程中，原已签订并

在有效期的合同可继续执行到合同期结束，也可经买卖双方协商

解除，确保药品供应和临床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

六、市卫生健康委根据 2018 年版目录使用情况，每年另行

制定对区县和委属医疗机构基药使用比例指标要求，纳入年度重

点督查评价指标体系，与基药补助挂钩。各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要高度重视 2018 年版目录实施工作，制定基本药物考核评价

办法，纳入对辖区医疗机构的目标考核范围，确保基本药物在各

级公立医疗机构全面优先配备使用，将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和基本

药物制度实施情况与基本药物补助资金挂钩。出台措施做好执行

基本药物制度与现行医改政策的衔接，在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

基本药物基础上，规范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的品种、剂型、规格，

实现上下联动，统一集中采购，确保基层首诊、双向转诊、分级



- 4 -

诊疗用药需求。同时主动向当地政府报告有关情况，加强部门沟

通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，争取社会各界的

理解、支持和参与，为 2018 年版目录的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七、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公布

的 版 本 为 准 ， 各 单 位 可 在 网 上 下 载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nhfpc.gov.cn/yaozs/s7656/201810/c18533e22a3940d08d

996b588d941631.shtml）。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

汇总报告市卫生健康委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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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
